附件一：

韶关市公安局2025-2026年度公务用车油料采购项目

采购需求情况

一、项目简介
为确保采购人工作的正常开展，结合采购人油品实际需求，拟对所属油品（国VI 0#柴油、国VI 92#、95#、98#汽油）进行采购。本次采购确定1个中标供应商，为采购人351辆公务车辆提供加油服务。具体车辆以采购人提供加盖公章的《车辆证明资料》为准（合同服务期内，因工作需要而增加或减少的加油车辆，采购人确认后另行提供给中标供应商），中标供应商应严格按照国家、行业、地方有关标准和规范执行，为采购人做好相关服务工作。
二、技术要求
（一）服务要求
1、加油站点覆盖要求：
（1）因采购人工作需要，到省内及韶关下辖各县（市、区）日常执勤、出差较多，因此，要求投标人在广东省内各地市、县区和广乐高速、京珠高速、韶赣高速、武深高速和韶新高速等五条主要高速路段，韶关下辖各县（市、区）主城区均设有加油站点，以便于采购人及时加油。投标人必须在投标文件列明广乐高速、京珠高速、韶赣高速、武深高速和韶新高速等五条主要高速路段和韶关下辖各县（市、区）主城区的加油站名称、详细地址、可供油品种类等。
（2）因采购人工作特点且各类公务用车众多，对于车辆油品保障有较高的要求，投标人应充分考虑油站的地理位置和与韶关市公安局以及韶关市公安局机场分局的距离，也要考虑道路交通是否方便，中巴等大型车辆要方便进出，加油车辆的流量及加油等候时间等因素。
分别以韶关市公安局、韶关市公安局机场分局为中心，方圆10公里以内不少于1个加油站提供定点加油服务（韶关市公安局地址为：广东省韶关市武江区梅关路10号；韶关市公安局机场分局地址：韶关市乳源瑶族自治县桂头镇机场路）。投标人必须在投标文件列明范围内的加油站名称、详细地址、可供油品种类等。
（3）投标人应在上述第（1）点和第（2）点所要求的范围内设置加油站点。如投标人由于自身原因在该项目投标期间未能设置，应在投标文件中承诺中标后30天内完成加油站点的设置。
投标人按要求提供的加油站点作为合同履约的要求需列入合同管理。中标供应商在中标后未按要求签订合同履约，视为拒绝履行合同义务，采购人可以依法主张有关权利。
（4）加油站点设置须符合国家标准。
2、服务人员要求
   投标人需安排专人为本项目服务，负责人和实施人员至少3名。
3、中标供应商不得将中标业务转让给他人或者单位，如发生转包或分包，采购人有权终止合同，过程中造成采购人车辆损坏、经济损失等情况的，中标供应商负责赔偿损失。 
4、根据项目服务内容，投标人需提供详细的服务方案、质量控制保障方案、内部管理制度、监管安全措施（包括但不限于消防安全管理措施等）、应急服务方案。

5、投标人应具有相应的管理体系能力，以保证项目服务的整体质量。

6、投标人应具有同类项目（车辆加油或添加燃料服务类）业绩，以保证有足够的经验完成项目。
（二）油品质量及管理要求
1、中标供应商提供的国VI0#柴油必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发布的GB 19147-2016《车用柴油》的要求；中标供应商提供的国VI92#汽油、95#汽油、98#汽油必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发布的GB17930-2016《车用汽油》的要求。中标供应商提供的所有油品必须符合国家行业生产及经营标准，各项技术指标必须完全符合国家有关质量检测、环保标准及产品出厂标准。
2、采购人有权对中标供应商所供应油品不定期不限次抽检。若经相关部门鉴定确立存在问题时（以国家或者地方政府指定检测部门抽检油站油品检验结果为基准），鉴定费用由中标供应商支付，并由中标供应商承担责任，赔偿损失。
3、当采购人出现加油卡丢失或损坏时，中标供应商负责免费更换新的加油卡，并将丢失或损坏的加油卡剩余金额转入更换后的新卡。合同后期加油卡数量有新增需求的，中标供应商需无条件满足。
4、中标供应商提供的加油点需提供24小时运营提供加油服务，保证采购人车辆所需油品的供应。
5、中标供应商要有完善的、方法合理的质量控制保障措施。
6、中标供应商具有定期或不定期向采购人提供车辆加油的相关电子台账及纸质台帐记录的能力（包括但不限于采购人每台车辆的加油明细记录及汇总记录）。并能够根据采购人的需要及时提供相关台帐记录。
7、国VI 0#柴油、国VI 92#、95#、98#汽油等油品种类齐全、质量达标，并保证供应的油品不掺杂使假、不以次充好。
8、加油设备计量准确，不缺斤短两；站内职责明确，管理规范，环境整洁，消防设施合格齐全，所有加油操作人员能文明用语，礼貌对待车辆驾驶员。
9、工作人员业务熟练、态度热情、服务周到、安全快捷，保证上述车辆加油时场地畅通，做到加油及时。
10、认真履行服务承诺，严格遵守协议规定，工作人员必须严格核对加油卡信息与实际加油车辆号牌是否一致。
11、24小时内采购人公务用车进入加油站加油，均能受到良好的加油服务，能为采购人车辆管理工作的实际需要提供其他便捷服务。
12、认真做好对加油员的监督，保证一车一卡加油，除采购人因生产需要并出具证明要求外，不允许用容器加油；严格核对一车一卡信息，履行服务承诺，遵守协议规定。
13、中标供应商提供的油品数量必须保证每天都能满足采购人的需求，特别是油品紧缺时也要力争保证采购人每天的正常需要（在同等条件下优先提供加油服务)。
（三）违约责任
1、中标供应商若无正当理由解除合同，采购人将保留追诉权利，由此造成的所有损失由中标供应商承担。

2、中标供应商加油站供应的油品质量不符合国家的有关标准造成采购人损失的，由中标供应商承担损失。

3、存在以下情形，采购人将责令中标供应商整改并由中标供应商承担损失：中标供应商明知采购人油卡中记载的资料与车牌或车架号码不一致时仍给车辆加油；专用油卡挂失后被继续使用。



